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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佳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散乱污散乱污””企业怎么治怎么管企业怎么治怎么管？？
编者按

从 环 境 保 护 部 强 化 督 查
组近日的通报来看，“散乱污”
企 业 污 染 问 题 突 出 。 从 通 报
一些“散乱污”小企业的“点”，
到“散乱污”产业集群的“面”，
可 以 看 出 国 家 对“ 散 乱 污 ”企
业 整 治 的 决 心 非 常 坚 决 。 对
于“ 散 乱 污 ”企 业 是 一 棒 子 打
死 ，还 是 重 新 把 脉 开 方 ，考 验
着地方政府的管理智慧。

一 些 地 方 之 所 以 存 在“ 散
乱 污 ”企 业 集 群 ，原 因 是 多 方
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一 些 集 群 企 业 已 经 形 成 了 一
定的规模效应，拥有固定的市
场 份 额 ，带 来 一 定 的 税 收 ，也
带动了部分就业。因此，对于
这些企业存在的污染问题，地
方政府并不是看不到，而是下
不了决心彻底治理。

笔 者 认 为 ，在 环 保 督 察 的
持续高压之下，一个有责任有
担当的地方政府，眼下必须转

变观念。要认识到，“散乱污”
企 业 整 治 是 本 地 区 产 业 行 业
重 新 洗 牌 的 一 个 过 程 。 要 把

“ 散 乱 污 ”企 业 集 群 治 理 看 作
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契机，进
一 步 优 化 产 业 空 间 布 局 。 要
层层传导环保压力，努力提升
区 域 环 境 质 量 。 要 加 强 规 划
和分析，引领本地区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一方面，要严厉取
缔淘汰落后违法企业；另一方
面，要推进有条件的企业提标

改造。
要 科 学 分 析 形 势 。 对 于

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聚群，
要找出环境问题的症结，判断
是污染治理设施落后、是工业
布局不合理，还是项目本身存
在 缺 陷 。 要 聘 请 行 业 权 威 专
家操刀评审，出台一揽子整改
计 划 ，加 强 集 中 治 理 ，做 好 产
业升级引导。

要合理规划产业园区。高
起点做好中长期产业园区发展

规划，建设完善供电供热等配套
设施。科学调控整合资源，为符
合条件的企业搬迁、提标改造
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理顺产
业升级转型路径。

要 严 格 实 施 排 污 许 可 。
对 于 符 合 政 策 的“ 散 乱 污 ”企
业聚群，严格实施排污许可制
度 ，规 范 企 业 排 污 行 为 ，有 效
调控排放总量。实施“一企一
策“ 精 准 管 控 ，鼓 励 企 业 深 度
治理。

◆史春
（安徽省阜阳市环保局）

“ 散 乱 污 ”企 业 特 点 鲜
明，往往规模小、分布散、布
局乱、污染重。鉴于上述特
点 ，许 多“ 散 乱 污 ”企 业 不
在 环 保 部 门 的 环 境 统 计 、
环保档案和监管视线之中，
成为一些地方环境监管的空
白区域。

因此，笔者建议要抓紧
开展对“散乱污”企业的排查
工作，实行精准摸排，准确确
定“散乱污”企业名单，以利
于后续工作的开展，为全面
整治打下坚实基础。当务之
急，是要制订并实施好“散乱
污”企业整治工作方案。

要 对“ 散 乱 污 ”企 业 给
予 明 确 界 定 。“ 散 乱 污 ”企
业 是 指 不 符 合 产 业 政 策 ，
不 符 合 当 地 产 业 布 局 规
划 ，未 办 理 工 信 、发 改 、土
地 、规 划 、环 保 、工 商 、质
监 、安 监 、电 力 等 相 关 审 批
手 续 ，不 能 稳 定 达 标 排 放
的 企 业 。 不 能 把 超 市 、百
货 、早 餐 店 等 服 务 业 混 在

“散乱污”企业之中。
要 明 确“ 散 乱 污 ”企 业

的 处 理 原 则 。 对 未 取 得 环
评 批 复 文 件 在 建 和 已 建 成
的“ 散 乱 污 ”企 业 ，要 依 法
严 惩 ；对 不 符 合 国 家 产 业
政 策 、不 符 合 行 业 准 入（或
规 范）条 件 的 企 业 ，由 当
地 政 府 依 据 法 律 法 规 关
停取缔。

要 成 立 相 关 工 作 小
组 。 可 由 当 地 政 府 成 立 取
缔“ 散 乱 污 ”企 业 工 作 领 导
组 ，县 区 政 府 负 责 同 志 担
任 组 长 ，发 展 改 革 委 、国
土 、规 划 、环 保 等 部 门 负 责
人 各 司 其 职 ，各 负 其 责 。
领 导 组 职 责 为 ：针 对 辖 区
内“ 散 乱 污 ”企 业 违 反 环 境
法 律 、法 规 的 情 况 ，依 法 提
出 处 理 意 见 ，下 达 处 理 任
务 ，并 督 促 按 时 完 成 。 方
案 还 要 明 确 对“ 散 乱 污 ”企
业 的 处 理 时 限 和 责 任 分
工 ，并 在 媒 体 公 示 ，接 受 群
众 监 督 ，确 保 企 业 按 要 求
完成整改任务。

要 发 动 群 众 开 展“ 散
乱 污 ”企 业 举 报 。 受 时 间
和 人 力 的 限 制 ，仅 仅 依 靠
环 保 等 部 门 对“ 散 乱 污 ”企
业 摸 排 是 不 够 的 。 群 众 最
了 解 身 边 的“ 散 乱 污 ”企 业
情 况 ，建 议 利 用“12369”环
保 热 线 ，发 动 群 众 对“ 散 乱
污”企业进行举报。对于群
众举报“散乱污”企业并查实
的，要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提
高参与度。

要通过摸排全面掌握情
况。通过对“散乱污”企业的
全面排查，要掌握“散乱污”
企业的数量、名单、地理位置

（采取先进的 GPS 定位）、行
业类别、生产工艺和生产规
模、有无治污设施、有无环保
手续和其他部门相关手续以
及企业废水、废气等污染物
排放现状等。

要在精准摸
排上下功夫

“散乱污”企业整治，是今年环保

工作重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本报

组织了讨论。5 月 3 日，本报 3 版围

绕”散乱污“企业谁来治谁来管的问

题选登了部分观点。今天，将怎么

治怎么管作为主题，刊登部分观点，

以飨读者。

◆鞠昌华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
研究所）

“散乱污”企业污染问题突出表现为企业空间布局的散乱以及自身
环境管理水平的低下。这种空间上的散乱和管理上的落后带来环境治
理效率低下、环境监管困难及生态环境风险上升。

“散乱污”企业污染问题突
出表现为企业空间布局的散乱
以 及 自 身 环 境 管 理 水 平 的 低
下。这种空间上的散乱和管理
上的落后，带来环境治理效率低
下、环境监管困难及生态环境风
险上升。“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强调，加快推进生态环境领
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强化生态空间管控。笔者
认为，要积极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破解“散乱污”困局。

进 一 步 优 化 产 业 空 间 布
局。强化源头管理，以生态空
间 管 控 引 导 构 建 绿 色 发 展 格
局 。 统 筹 生 产 、生 活 、生 态 空
间，减少污染造成的影响。对
于处于城市主城区、居民集中
区、自然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
保 护 区 等 生 态 环 境 敏 感 区 的

“散乱污”企业，要依据相关法
律 法 规 予 以 关 停 、搬 迁 处 理 。
对 于 可 优 化 发 展 的“ 散 乱 污 ”

企业，要做好相关企业进园区
等 工 作 。 危 险 化 学 品 企 业 要
进入专门的化工园区，电镀企
业 要 进 入 专 门 的 电 镀 园 区 。
依 法 加 强 对 各 类 工 业 园 区 的
管理，保障周边居住区的环境
安全。

进 一 步 强 化 网 格 化 管 理 。
网格化管理是从空间的角度进
行管理，做好“散乱污”企业整治
要利用好这一管理手段。要深
入县区、乡村，做好“散乱污”企

业摸排工作，全面掌握企业的环
境 污 染 状 况 ，完 善 各 类“ 散 乱
污 ”企 业信息管理。通过评价
评级，发展壮大一批，规范提升
一批，关闭淘汰一批。对照排查
摸底的结果，逐一进行检查诊
断，查处一批非法企业，建立优
胜劣汰长效机制。对需要规范
提升的企业，制订整改方案限期
完善提升；对经整改后仍无法达
到条件的，依法坚决予以关停淘
汰。对于整改达标的企业，要实

施严格细致的网格化管理，将管
理 任 务 层 层 落 实 到 各 级 网
格。根据不同评级评价结果，
逐 个 制 订 整 治 方 案 ，做 到“ 一
企 一 策 ”，敦 促 企 业 限 期 整 改
到 位 。 提 高 企 业 环 保 设 施 运
行管理水平，确保废水、废气、
噪 声 等 稳 定 达 标 。 督 促 企 业
依法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做好
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定期开展
环境应急演练，提高环境应急
管理能力。

优化产业布局破解“散乱污”困局

◆睢晓康
（河南省安阳市环保局）

“散乱污”企业整治是本地区产业行业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要把
“散乱污”企业集群治理看作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契机，进一步优化产业
空间布局。

规模小、成本低、工艺差、管
理混乱是“ 散 乱 污 ”企 业 的 主
要 特 点 。 当 前 必须施重典、严
追责，对“散乱污”企业进行彻底
整治。

政策要落实，避免地方政府
以“ 疏 堵 结 合 ”之 名 行 保 护 之
实。按照政策，各级政府应对有
条件的企业进行限期搬迁或整
改，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治
理无望的“散乱污”要依法坚决
予以关停取缔。那么，什么样的
企业算有条件整改的企业，什么
样的企业是必须取缔的，这就需
要地方政府摸排和衡量。在现
在的环保高压态势下，“散乱污”
企业主们一定人心惶惶，有的等

待观望，有的则会找关系、走后
门，希望地方政府能网开一面。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下定决心，严
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一
把尺子量到底。

责任要追究，不能搞“下不
为例”来逃避问责。“散乱污”企
业污染问题并不是短期形成的，

往往已经存在多年。特别是一
些缺乏必要环保设施、手续不完
善的企业，造成难以整治的污染
问题，影响当地群众的健康。同
时，环境治理费用要靠地方公共
财政承担，负担还是要转嫁到群
众 身 上 。 可 以 说 ，后 果 非 常 严
重。其中，地方党委政府往往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对于
“散乱污”企业问题严重的地区，
要查明原因，厘清 责 任 。 对 于
存 在 违 纪 违 法 行 为 的 ，该 给 党
纪 政 纪 处 分 的 给 予 处 分 ，涉 嫌
违 法 犯 罪 的 移 送 司 法 机 关 处
理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达 到 整 治
的目的。

“散乱污”企业整治是污染
防治工作中难啃的硬骨头，是今
年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笔者
建议强化法律手段的运用，进一
步加强执法。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国环境法制建
设取得丰硕成果，对违法违规企
业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
是在治理“散乱污”企业方面，法
律制度还应更加完善。比如，一
些地方在治理过程采取断水、断
电、拆除设备、清理原料等措施，
这些措施是否有法律法规作支
撑，还有待商榷。

加 强 环 境 执 法 队 伍 建 设 。
“散乱污”企业集中出现在城郊、

乡村，而这些地方的执法力量相
对薄弱。一些县区环境执法装备
落后，专业人员不足，很多时候没
办法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有效的
现场取证，给执法工作带来很大
困难。面对数目众多、污染严重
的“散乱污”企业，现有的执法队伍
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需要，应对

“散乱污”企业问题往往心有余而
力不足。因此，应加强基层环保
能力建设，提升环境执法水平。

提升执法权威性。督查组
在督查中发现，一些“散乱污”企
业表面上被政府查封，事实上仍
在运营生产，政府查封形同虚
设。这说明法律的权威性和严

肃性还不够强，无法起到足够的
震慑作用。这往往与地方政府
重经济发展而轻环境保护的思
想有关，政府对具有一定经济贡
献的“散乱污”企业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企业也就自然有恃无恐。
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履行好相关
责任，推动执法监管落到实处。

加强执法根治“散乱污”

面对数目众多、污染严重的“散乱污”企业，现有的执法队伍不能适应当
前的形势需要，应对“散乱污”企业问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应加强
基层环保能力建设，提升环境执法水平。

将整治当成产业结构调整契机

◆李学辉
（湖北省巴东县环境监测站） 治“散乱污”要用重典

政策要落实，避免地方政府以“疏堵结合”之名行保护之实。什么样
的企业算有条件整改的企业，什么样的企业是必须取缔的，需要地方政
府摸排和衡量。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强化督查取得阶段性成果，
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触目惊心，
特别是“散乱污”问题亟待解决。

可以说，每一个“散乱污”企
业能够开工建设和维持运行，都
有艰难的成长史和复杂的社会背
景。要求其增加环保投入，减少
污染排放，面临思想上抵触、资金
上困难等挑战。为此，必须保持
战略定力，根据企业特点，分类施
策，各个击破，最终取得全局性的
胜利。

对于经济效益差、就业人数
不多、污染治理无望的“散乱污”
企业，必须铁腕关停。对污染的
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乌烟瘴气可以毁掉
一个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只有
切断不合法的源头，才是治本之
策。在关停过程中，可以整合经
信委等部门产业调整方面的资
金，适当补偿关停企业，减少其经
济损失。

对于一批有工程基础的“散

乱污”企业，应要求其限期整改，
治理达标后再恢复生产。强化督
查并不是要在经济发展方面踩刹
车，而是要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前
提下创造金山银山。要达到这个
目标，尚有潜力的“散乱污”企业
就不要再观望，应痛下决心，主动
治 污 ，兼 顾 经 济 效 益 与 环 境 效
益。只要补回环保方面的欠账，

“散乱污”企业仍有发展前途。
同时，要整合、股份制改造一

批“散乱污”企业。一些地方的特
色产业植根于民间，拥有一定的市
场，但大部分属于家庭作坊式，不
成规模。对此，当地政府要加强
规划和引导，促进特色产业升级。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散
乱污”企业可能会配合开展整治，
但污染治理存在技术难题。此
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环保公
司应发挥作用。要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提供优质技术服务。要深
入现场，积极研发实用技术和设
备。同时，要注意成本控制，尽量
减轻企业负担。

当前 ，“ 散 乱 污 ”企 业 仍 然
较 多 ，违 法 排 污 行 为 屡 禁 不
止 ，严 重 影 响 区 域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 特 别 是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 散 乱 污 ”企 业 污 染 问 题 亟
待 解 决 。 据 媒 体 报 道 ，5 月 5
日 ，环 境 保 护 部 印 发 第 三 批 强
化 督 查 发 现 问 题 的 督 办 通 知 ，
共 督 办 738 个 突 出 环 境 问 题 ，
涉及“散乱污”企业违法生产的
411 个。

为 什 么“ 散 乱 污 ”企 业 会 有
生存空间？主要是因为其对稳
定 县 镇 经 济 总 量 、缓 解 就 业 压
力 具 有 一 定 贡 献 。 因 此 ，笔 者
认为，在治理“散乱污”问题上，
不能一刀切。应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疏堵并举，管放结合。一
方 面 ，要 依 法 依 规 严 厉 打 击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遏 制 肆 意 排 污 的
现 象 。 另 一 方 面 ，要 依 法 依 规
加 强 管 理 ，分 类 施 治 。 具 体 建
议如下：

严 格 执 法 ，关 停 搬 迁 一
批 。 对 那 些 无 视 法 律 法 规 、不
符合环保政策、治理无望、严重
影 响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只 顾 黑 心
赚 钱 拒 不 履 行 环 保 责 任 的“ 散
乱污”企业，坚决依法关闭。对
那 些 群 众 投 诉 呼 声 高 、处 于 环
境 敏 感 区 的“ 散 乱 污 ”企 业 ，坚
决依法搬迁。地方政府及相关
部门态度要坚决，措施要有力，
打 击 要 到 位 ，不 让 其 有 死 灰 复
燃的机会。

分 类 施 策 ，规 范 存 活 一
批 。 按 照《环 境 保 护 法》，地 方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

环境质量负责。按照属地管理
原 则 ，县（市）政 府 可 将“ 散 乱
污 ”企 业 按 污 染 问 题 及 程 度 分
类造册编号，交由乡镇政府（街
道）、园区管委会限期整治。相
关 部 门 要 按 法 定 职 责 加 强 督
促 ，跟 踪 督 查 ，持 续 加 压 ，问 题
整 改 到 位 的 及 时 销 号 验 收 ，通
不 过 的 继 续 整 改 ，直 至 销 号 。
环 保 等 部 门 可 指 导 乡 镇 、园 区
实施分类整治。对于那些手续
不 全 但 基 础 较 好 的 企 业 ，要 督
促 其 补 办 相 关 手 续 ；对 于 那 些
符 合 国 家 产 业 政 策 、经 过 治 理
可 达 标 排 放 的 企 业 ，要 督 促 其
完 善 环 保 设 施 并 保 证 正 常 运
行。同时，可将部分分散的“散
乱 污 ”企 业 尤 其 是 同 类 企 业 集
中 到 县 或 乡 镇 工 业 园 区 ，实 施
集中管理。

压 实 责 任 ，巩 固 提 高 一
批 。 对 于 整 治 规 范 后 的“ 散 乱
污”企业，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 加 强 宣 传 教 育 ，帮 助 企 业 提
升环境意识。要推行绿色信贷
等 制 度 ，引 导 企 业 走 绿 色 发 展
道路。

分类处理“散乱污”问题企业

◆胡桓平 骆芳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每一个“散乱污”企业能够开工建设和维持
运行，都有艰难的成长史和复杂的社会背景。
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根据企业特点，分类施策。

将“散乱污”企业分类造册

◆刘贤春
（安徽省肥西县环保局）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县（市）政府可将“散
乱 污 ”企 业 按 污 染 问 题 及 程 度 分 类 造 册 编
号，交由乡镇政府（街道）、园区管委会限期
整治。

许多“散乱
污”企业不在
环保部门的环
境统计、环保
档案和监管视
线之中，建议
抓 紧 开 展 对
“散乱污”企业
的排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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